
 

中國科技大學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學雜費分期繳納申請表暨承諾書 

姓 名  系 級 

□日間部□進修部 

□碩士班□四技□二技□二專 

       系      年      班 

身分別 

□ 本國生 戶籍地：             

□ 僑 生 僑居地：             

□ 境外生 國  籍：             

學 號  行 動  前學期已申請分期繳納：□ 是     □ 否 

身分證字號 

（居留證證號） 
 電 話  email  

家 庭 狀 況 申 請 原 因 

全家人數：     人 

就業人數：     人 

就學人數：大專以上   人；高中   人 

※ 請依實際情形勾選下列事項 

□家庭經濟困難：相關證明 

□家長失業：相關證明 

□學生本人失業：相關證明 

□家人重病：就醫或診斷證明/重大傷病卡影本 

□重大天然災害：相關機關出具之證明或受災相片 

□其他  

繳 交 資 料 

□申請學雜費分期繳納說明書 

□相關證明文件： 
（一）本國生：家庭年所得、重大傷病或天災損失證明…等。 

（二）境外生（陸生、港澳生、僑生、外國籍生均屬之）：財力證

明（父母或擔保人銀行戶口、薪水單等）、重大傷病證明或

天災損失證明…等。可採郵寄方式（另需檢附證明之中文繁

體譯本） 

分 期 繳 納 方 式 承 諾 申 請 人 簽 章 

期別 各期繳納期限 分期繳納金額 
（申請人免填） 

繳費管制 
（申請人免填） 

一   年  月  日   

二   年  月  日   

三   年  月  日   

四   年  月  日   

五   年  月  日   

合計  
 

一、清償時限： 

(一)第一期款項應於註冊截止日前完成繳費，未完成註冊者

當學期應予退學。 

(二)分期款項未依規定期限清償完畢者，則欠繳費用併入新

學期應繳費用，於新學期學雜費繳交截止日前繳清。 

(三)如有特殊情形經核准者，得以專案處理。 

二、前學期分期繳交金額未繳清者，不得申請次學期學雜費之

分期；畢業或因故辦理休退學者應繳清所欠學雜費始得辦

理離校手續。 

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上述規定。 
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所/導師/系主任 教務處行政組 國際/兩岸交流組 學務處生輔組 
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
減免或就貸資格審查不合格 

未申請減免、就貸或弱助 

已檢附清寒或其他相關文件 

總務處出納組 會計室 秘書室 副校長 校長決行 
已繳清前期所有欠款 

已繳交本期第一期款項 

 

 

 

    

※注意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 11 月 6 日製表  
一、學生填寫申請表、檢附相關證明並請導師簽核意見後，交由各系辦公室依紙本公文流程陳核。  
二、奉核後正本送會計室，影本送申請人及總務處存查。 
三、還款流程：憑申請表影本按期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，會計室依繳費收據辦理核銷。 


